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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主板規則》第 7 . 2 4 A ( 1 )  及 7 . 2 7 A 條 ]  
 

摘  要   

涉及

人士   

甲公司  -  上市公司  

事  宜  甲公司建議進行的公開售股是否必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案批准

（任何控股股東均須棄權）方可作實   

上市

規則  

第 7 . 2 4 ( 5 )條   

議  決   建議進行的公開售股必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決議案批准（任何控股股

東均須棄權）方可作實   
 

 

實況摘要  

甲公司打算公開發售可換股債券。倘若債券的換股權全部行使，甲公司的已發行股

本將增加 5 0 % 以上。有關債券會根據甲公司現股東的持股量按比例進行配售。   

分析  

儘管按比例向股東分配權益一般毋須經股東批准，但《上市規則》第 7 . 2 4 ( 5 )條規

定，如建議進行的公開售股會導致發行人的已發行股份數目或市值增加 5 0 %以上，

則公開售股必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案批准（任何控股股東均須棄權）方

可作實。   

儘管甲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不會在進行公開售股時有任何變動，而公開售股也不一定

會增加未來的已發行股本，但公開售股卻具有潛在效應，可能會令甲公司的已發行

股本增加 5 0 % 以上。故此，《上市規則》第 7 . 2 4 ( 5 )條適用於這個情況。   

議決  

建議進行的公開售股必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案批准（任何控股股東均須

棄權）方可作實。   

 


